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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于 2017 年 4 月 7 日披

露了《关于公司筹划日常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7-027），现将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补充公告如下： 

 一、关联方回避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因本次关联方福建三元达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三元达控股”）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控制的公司，三元达控股无相关人员

担任公司的董事，本次议案不涉及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形，已经 5 名非关联董

事投票表决审议通过。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审议时关联股东黄国

英先生或其授权代表将回避表决。 

二、关联方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福建三元达控股有限公司的总资产 35,644.14 万元，

净资产 20,681.50 万元，主营收入 47.66 万元，净利润 11.55 万元。 

 三、公司与三元达控股历年的交易情况： 

三元达控股成立于 2015 年 09 月 11 日，自三元达控股成立至今，与公司累

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情况如下： 

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0 日、2017 年 3 月 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将公司指定的应收账款债权转

让给三元达控股，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32,850 万元。根据《应收账款转让协议》

的相关约定，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收到三元达控股第一笔转让款人民币 18,000

万元。同时，依据《应收账款转让协议》中关于“在本次标的债权完全收回或灭

失之前，本次标的债权的催收由受让方自行负责并由转让方提供协助。对于不便

于由受让方催收的，由甲方以自身名义催收。甲方需在收到本次标的债权回款之

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将所收回款划转给受让方。甲方催收标的债权所发生的费用均

由受让方承担且甲方不承诺标的债权的回收率或保证标的债权不受损失...”的相

关约定（上述“受让方”是指“三元达控股”、“甲方”是指“公司”），公司已将 

1-2 月收到相应的应收账款债权已收回款项人民币 1,662.41 万元划转给三元达控

股。 

四、本次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拟转让与通讯业务有关资产及负债后，对于未取得

相对方同意的待执行合同或因交易对方原因需要公司协助继续签订的与通讯业

务有关的业务合同，预计在一段时期内公司会发生与三元达控股（或其指定第三

方）的代收代付结算业务。公司与三元达控股拟发生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原因

是在公司拟转让与通讯业务有关资产及负债之前，公司已参与投标或已中标业务

所涉及的未执行完毕合同（含已签订及未签订的合同），为不影响上市公司信用，

在完成通讯业务有关资产及负债转让后，将由三元达控股最终享有或承担相关权

利与义务，公司仅为其进行代收代付结算业务。上述关联交易涉及的未执行完毕

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主要包括：负责工程前期的测试、勘测、施工图设计、预算

编制、系统安装调试、开通、对承建系统的工程网优及技术服务等。公司转让与

通讯业务相关的资产及负债后，标的资产所签署的全部业务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

将转移至三元达控股（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概括承担。因公司为电信运营商提供

无线网络优化覆盖设备产品和服务须经过较多的外部环节，且项目执行周期较长，

相关的货款支付进度易受投资进度、预算安排和人事变动等诸多因素影响，上述

日常关联交易涉及的待执行合同及新签合同预计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方可履

行完毕，后续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履行审批及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公司多年的通讯业务运营经验以及与合同相对方初步沟通的情况，预计

合同相对方因待履行合同问题与三元达产生纠纷或追索三元达责任的可能性较

低，为了维护上市公司利益，公司与三元达控股在《资产出售协议》中约定： “若

合同相对方因待履行合同问题与三元达产生纠纷或追索三元达责任的，三元达控

股应负责赔偿三元达全部损失。交割日后若因三元达控股原因需要三元达协助继

续签订与现有通讯业务有关的业务合同的，所签订合同的一切损益均由三元达控

股（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承担”。三元达控股实际控制人黄国英也作出了相关承

诺：“......保证三元达控股按照协议约定及时履行三元达控股应履行的其他义务和

责任；若三元达控股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三元达控股应履行的义务和责任，本

人愿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就三元达控股未能履行对三元达造成的损失或费用予以

赔偿。”，综上，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

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以上补充披露事项，是对原公告内容的补充说明，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十日 

 


